
如今用人单位大多已

经具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意识， 并且知道如果不

签劳动合同可能面临“双

倍工资” 的代价。 但在特

殊情况下， 一些用人单位

由于操作不严谨， 还是可

能不小心违反了法律规

定， 以下就是一则真实的

案例：

黄先生在甲公司任总

经理多年， 最后一期劳动

合同到 2022 年 2 月 28

日。 劳动合同到期前， 双

方就续签问题进行了多次

洽谈， 但无法达成一致，

于是黄先生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通知甲公司， 劳

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公

司则回复要求妥善交接。

鉴于黄先生担任的是总经

理职务， 办妥交接需要一

定时间， 因此甲公司直到

2022 年 5 月 10 日才与黄

先生正式终止劳动关系，

工资也相应地支付到这个

日期。

黄先生于是主张劳动

合同到期 （即 2022 年 2

月 28 日） 后公司没有及

时续签劳动合同， 应支付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期间未签合

同的双倍工资。

从劳动合同的规定来

看， 黄先生的诉求似乎确

有法律依据。 但从本案的

实质来看， 黄先生已决定

不续签合同， 公司也无异

议， 只是鉴于总经理的特

殊性， 交接需要一定时

间， 而且交接期间公司正

常支付了工资。 我们认

为， 基于黄先生已确定离

职这一前提， 实质上并无

再签署劳动合同的必要。

本案一审没有支持黄

先生的诉讼请求， 鉴于甲

公司和黄先生的争议涉及

多项请求， 在二审中双方

达成了调解。

这个案例也提醒用人

单位， 类似情形下更为规

范的做法应该是 ： 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就办理

劳动合同终止手续， 同时

明确黄先生有办理交接的

义务， 因为办理交接本身

就是劳动合同的后合同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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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离职仍在工作小心“双倍工资”

如今用人单

位大多已经具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意识 ， 并且

知道如果不签劳
动合同可能面临

“双倍工资” 的代

价 。 但在特殊情
况下 ， 一些用人

单位由于操作不
严谨 ， 还是可能

不小心违反了法

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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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试用期应当细化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针

对试用期应当细

化录用条件 ， 对
于一些有量化指

标的岗位 ， 可以
把相应指标作为

“录用条件”。

收“餐具费”应明确告知

□福建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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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经营者

可以在消费者知

情且自愿的前提
下提供需要单独

收费的餐具 ， 为
了确保消费者知

情 ， 必须在消费

者点单消费前进
行特别告知 ， 取

得 消 费 者 的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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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供餐饮服务的饭

店酒家， 为食客提供餐具当

然也要付出一定成本的， 尤

其是一些高档饭店， 使用的

餐具也是价值不菲。 作为以

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餐具费

用终究还是由食客来承担

的。 尽管绝大多数餐饮企业

在收费时， 名义上并没有直

接收取“餐具费”， 但实际

上这笔费用已经包含在菜

肴、 酒水等消费中了， 这一

点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异

议。

但是， 近些年也有一些

餐饮企业搞起了单独对餐具

收费的做法， 即在收取菜

肴、 酒水等项消费的同时，

再单独按每一名消费者使用

餐具的情况收取一两元或者

三五元的“餐具费”， 由此

引发了不少纠纷争议。

那么， 餐饮企业的这种

做法是否合法呢？

食客作为消费者到饭店

吃饭， 双方之间成立的是餐

饮服务法律关系， 饭店提供

什么样的菜肴、 酒水以及价

格、 数量、 质量等， 食客有

何需求， 双方可以进行协商

和约定。

问题是， 恐怕没有食客

会和饭店就每一项服务都约

定清楚。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

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

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餐饮企业在长期的经营

中， 已经形成了不少习惯，

食客也是完全认可的， 且不

同地方的习惯也不尽相同。

比如， 菜肴主食等凉

了， 饭店还要负责热一热；

自助餐应当吃多少取多少，

并且不能打包带走等。

在一些地方， 如果食客

点了多道菜， 上菜的顺序也

有固定的习惯。

我国目前在法律层面对

餐饮服务实施市场定价， 且没

有禁止收取餐具费的规定。 基

于“法无禁止即自由”， 餐饮

企业对餐具收费并不违反法律

规定。

但是， 按照长期形成的习

惯， 餐具收费通常是附带收取

的， 也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认

为的餐具不收费。 在双方没有

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饭店如果

在消费者消费之后才提出收取

餐具费， 当然就容易发生纠纷

了。

因此， 餐饮经营者可以在

消费者知情且自愿的前提下提

供需要单独收费的餐具， 为了

确保消费者知情， 必须在消费

者点单消费前进行特别告知，

取得消费者的同意。

对此，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明确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

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

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

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

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

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

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

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

的， 其内容无效。

此外， 商家还应当同时提

供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免费餐

具， 因为饭店提供的是餐饮服

务， 提供餐具是合同的附随义

务。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地方

的地方立法中有禁止收取“餐

具费” 的规定， 因此， 在这些

地方饭店收取“餐具费” 就涉

嫌违法了。

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误以为， 在试用期内双

方都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合

同。 其实不然， 即便是试

用期内，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都

是有条件的。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

除劳动合同， 需要提前三

日通知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

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

符合劳动者“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规定。

由此可见， 如果用人

单位在试用期内随意解除

劳动合同， 很可能被认定

为违法解除。 实务判例也

确实如此， 用人单位在试

用期内解除员工的劳动合

同， 但最终被判“违法解

除” 的案例非常多。

但是， “录用条件”

常常造成实务操作的难

点。

例如，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而长期病假， 导致用人单

位无法对试用期内的劳动

者进行考核， 但试用期已

经临近结束， 又无法延长

怎么办。

对此问题， 《江苏省

劳动合同条例》 第十五条

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须

停工治疗的， 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 试用期中止。”

但是， 江苏省以外地区并

没有类似此处“试用期中

止” 的规定。

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的解答》： “就劳动

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的认

定， 在试用期的认定标准

可适当低于试用期届满后

的认定标准。” 并且， 双

方可以约定用人单位考核

劳动者试用期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情况。

因此对于“录用条

件”， 用人单位应当事先

与劳动者明确约定。

比如在北京地区， 用

人单位可以把试用期的出

勤率作为“录用条件” 进

行约定， 如果出勤率未达

到标准， 用人单位就可以

根据劳动者“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而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总之， 用人单位针对

试用期应当细化录用条

件， 对于一些有量化指标

的岗位， 可以把相应指标

作为“录用条件”。


